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5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处理》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现就上述审计报告中所述事项说明如下：

一、2025 年度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情况

会计师事务所：

“（一）审计报告中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

1、持续经营

如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所述，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亿晶

光电公司净资产为-8,936.26 万元、累计未分配利润为-286,106.67 万元，流动负债

大于流动资产 28,963.03 万元，2025 年度净亏损 60,020.18 万元。同时，亿晶光电

公司已连续三年营业收入持续大幅下降，部分产线停产。

2026 年 2 月 4 日，亿晶光电公司债权人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但具有重整价值为由，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亿晶光电公司及其子公司常

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亿晶）进行重整。2026 年 2 月 5 日，亿晶

光电公司在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完成预重整备案登记。截至审计报告日，尚未收到

法院关于进入重整程序的受理文件，债权人会议亦未召开，重整工作能否成功具有

不确定性。



以上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亿晶光电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亿晶光电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了为改善经营状况拟采取

的相关措施，但应对措施的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亿晶光电公司

未能充分披露消除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2、或有事项

2025 年 12 月，亿晶光电公司收到安徽全椒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全椒经开区管委会）发来的《听证通知书》，全椒经开区管委会拟对亿晶光电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常州亿晶、滁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亿晶）作出如

下行政决定：1. 拟解除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2. 追回 1.4 亿元扶持资金，后续 5.6

亿元扶持资金不再拨付，配合嘉辰基金退出滁州亿晶的工商变更登记；3. 追究公司

违约责任，包括偿还代建费用、租金及资金占用成本等。根据全椒经开区管委会初

步测算，亿晶光电公司应偿还的代建费用、扶持资金、土地租金及资金占用成本约

17.77 亿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亿晶光电公司已确认需支付的代建费用及扶

持资金金额为 15.87 亿元（不含未确认融资费用）。因全椒经开区管委会拟作出的

行政决定与亿晶光电公司后续重整方案、重整结果强相关，我们就上述事项未能获

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财务报表中的预计负债、营业

外支出等项目金额进行调整。

（二）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详细理由和依据

1、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水平

在执行亿晶光电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工作时，我们确定的合并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水平为 1,360 万元。亿晶光电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实体，我们采用

其过去三年经常性业务（剔除长期资产减值影响）的税前利润绝对值的平均数

45,365.49 万元作为基准，将该基准乘以 3%，由此计算得出的合并财务报表整体的

重要性水平为 1,360 万元。

2、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的理由和依据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在审计报告中发表非无保留意

见》第八条规定，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时，注册会计师应当发表保留意见：（1）在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后，注册会计师认为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影

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2）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作为

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但认为未发现的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如本说明（一）-1 所述，上述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亿晶光电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性。亿晶光电公司在财务报表附注二中披露

了为改善经营状况拟采取的相关措施，但应对措施的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亿晶光电公司未能充分披露消除重大不确定性的切实措施。

上述错报对财务报表影响重大，但仅涉及与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相关的披露，

该等错报不会影响亿晶光电公司退市指标、风险警示指标，也不会导致亿晶光电公

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不具有广泛性。

如本说明（一）-2 所述，因全椒经开区管委会拟作出的行政决定与亿晶光电公

司后续重整方案、重整结果强相关，我们无法就该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因而无法确定该事项对亿晶光电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产生的影

响金额。我们认为，上述错报如存在，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仅限于

对预计负债、营业外支出等项目产生影响，该等错报不会影响亿晶光电公司退市指

标、风险警示指标，也不会导致亿晶光电公司盈亏性质发生变化，因此不具有广泛

性。

上述事项汇总起来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或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根据审计准则的规定，我们就上述事项发表了保留意见。

（三）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

响



保留意见涉及事项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可能的影响详见

本说明（二）。考虑影响金额后 2025 年度亿晶光电公司盈亏性质并未发生变化。”

二、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阅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5年度审计报告，认为：上述审计意

见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5年度出

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表示理解和认同。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 2025年度财务

状况和经营情况，我们对该前述审计报告无异议。审计委员会将持续关注和监督公

司董事会、管理层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尽快解决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事项及或有

事项对公司的不利影响，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四、消除上述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高度重视 2025年审计报告反映出的问题，将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上述事

项对公司的影响，以保证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切实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利益。

采取如下措施：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应收款项的催收力度，缩短回款周期，提高公司资金周转

效率。同时，加强成本、费用管控，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公司将全力推进重整事项，积极开展脱困自救，在地方党委政府及相关监管部

门的指导下，密切配合专业机构依法合规高效推进重整工作，化解债务压力，同步

解决滁州基地相关问题，稳定生产经营，通过司法途径妥善解决当前公司面临的困

难，进而维持上市主体地位，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特此说明。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